
絕，似僅有同意一途，能否僅以此作

為自願同意之證明有待商榷11，應採

取包括徵求同意之地點、徵求同意之

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警察所

展現之武力是否暗示不得拒絕同意、

拒絕警察之請求後警察是否仍重複不

斷徵求同意、同意者主觀意識之強

弱、年齡、種族、性別、教育水準、

智商、自主之意志是否已為執行搜索

之人所屈服等加以綜合審查判定12，

較為妥適。

再者，關於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

壹 前言

鑑定作為 5種法定證據方法之
一，原本應屬於人證之一的鑑定

人，因法院實務長期慣於使用機

關鑑定，因此在法庭上往往呈現

的僅是鑑定報告之文書，但在社

會活動分工日益精細下，法院仰

賴鑑定提供專業知識判斷的事項

隨之升高。同時刑事訴訟法鑑定

條文修正法案的提出1，當事人於審

判中得自行選任鑑定人2，以及國民

法官制度所強調直接審理要求，法官

心證應從開庭審理的眼見耳聞所形

成3，鑑定人在法庭上之接受詰問與

對質已勢不可擋，然而關於鑑定之必

要性、鑑定人資格及鑑定方法是否應

先於審判期日前即決定具有證據能

力4，以避免審判期日進行詰問後其

鑑定意見污染國民法官之判斷。又准

許當事人可自行選任鑑定人的結果，

複數鑑定意見之產生，應如何決定證

明力高低，法官應如何向國民法官們

說明或釋疑5，均成為職業法官亟需

具備之知識。本文以下針對法院實務

所面對鑑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問題

提出看法。

貳 鑑定之證據能力
如附表所示，在法院實務上曾出現

之鑑定種類繁多，以往因刑事訴訟法

第 198條及同法第 208條第 1項規定
下，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之選任是法官

或檢察官所獨占，當事人僅能依據刑

事訴訟法第 200條所定依照法官應迴
避事由請求拒卻加以反擊，因此就鑑

定之證據能力很少被質疑，然而，依

照法院實務曾出現下列問題：

一、鑑定客體之非法取得

最高法院雖曾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 4規定，就違法取證後進一
步衍生取得之證據，其進一步採證程

序若屬合法，刑事訴訟法並無排除作

為證據之規定，未採取英美法系毒樹

果實理論6。然就鑑定之客體非依法

定程序取得者，鑑定之結果也將視為

衍生證據，本身因而存在違法事由，

仍應視違法具體情況判斷其是否取得

證據能力，實務上最常出現案例即是

尿液非經被告同意而取得，衍生尿液

鑑定報告證據能力有無之爭議7。此

種以出自或附著人之身體之物作為鑑

定客體，基於人身不受侵害之保障，

通常須依令狀原則由法院許可始可為

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關於酒精

濃度有無超過規定標準，或有

無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

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等情形之

檢定者，可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強

制交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為

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

檢定13，此種侵入身體之強制抽

血，侵害身體權、隱私權及資訊

自決權等基本權，其強度遠大於吐氣

之蒐證，對比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可容許強制採證的行為態樣，顯已
排除司法警察等人可未經法官或檢察

官許可抽血之14，且由行政處罰性質

的法律為達行政稽查目的加以授權，

此與德、日分別須法官許可或向司法

機關聲請令狀，並規範於刑事訴訟法

內15，大相逕庭，實有違反法官保留

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基本原

則16。

註 釋

1 司法院 108年 5月 30日通過刑事訴訟法有關鑑定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提交行政院會銜。

2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之 1第 3項修正條文。
3 稗田雅洋，邱鼎文譯，公判前整理程序及審判中法院、
法官之角色與活動，司法周刊，第 1911期（司法文選別
冊），頁 20（2018.7.27）。

4 國民法官法第 69條第 1項前段。
5 國民法官法第 82條第 3、4項及同法第 69條第 2項。
6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4027號刑事判決意旨。 
7 常見亦有違法搜索所得之證物鑑定，例如毒品鑑定或槍彈
鑑定。

8 惟條文中檢察官亦有許可之權，被學者稱與令狀原則相
背，陳運財，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以搜索法

制為中心（初稿）（上），人權會訊，第 92期，頁 28
（2009.04）。

9 刑事訴訟法第 205條之 2。
10 一般強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自然解尿之方式採尿取證，例
如警察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喝水、喝茶或走動等以促其尿

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予扣押者，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刑事判決意旨。

11 此處可比對僅簽手術同意書但醫師未說明，是無法認為已
取得病人有效同意，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2199號

民事判決意旨。

12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4117號刑事判決意旨。
1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6項規定。
14 沈芳伃，淺論司法警察強制抽血檢測之適當性—以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5項為分析對象，司法新聲，
第 128期，頁 12-16（107.10）。

15 沈芳伃，前揭註，頁 18-23。
1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9年交上易字第 563號、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106年交上易字第 959號刑事判決認依
規定採證合法，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交上易字第
214號刑事判決意旨則與本文見解相同。

如何理解鑑定之證據方法
—因應國民法官制度之挑戰

文／廖建瑜 上

之，我國於 92年 2月 6日增訂刑事
訴訟法第 205條之 1即由此而來8。

司法警察官等人得強制採尿的對象，

僅限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9，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第 1項之受保護管束者，以及同
條第 2項所定得由警察機關採驗尿液
之人。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取得法官或

檢察官授權後強制採尿，必須遵守強

制採驗尿液之要件、程序、方法10。

惟此項保障並非不得放棄，若被告自

願性同意提供出自或附著其身體之

物，自非法所不許，然而如何判斷自

願性同意即成爭議之焦點。實務上往

往以勘察採證同意書作為證明，然而

細觀該同意書中告知事項內容，並未

告知當事人可自我決定選擇同意或拒

（文轉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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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7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97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279號刑事判決。

18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813號刑事判決。
19 California v. Simpson, No. Ba097211 (Sup. Ct. Los Angeles 

County, Dept. No. 103, Jan. 24, 1995)。
20 黃怡，平冤計畫—O.J.辛普森案的貢獻（上），獨立評
論 @天下，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5/
article/6091 last visited on 2020/11/25。

21 黒崎久仁彦等人著，科学的証拠とこれを用いた裁判の在

り方，司法研修所編，司法研究報告書第 64輯第 2 号，

法曹會出版，頁 47註 70（2013.3）。
22 國民法官法第 57條第 1項。
23 依刑事訴訟法第 206條第 1項鑑定之經過本應記載於鑑定
報告之中。

24 黒崎久仁彦等人著，前揭註 21，頁 52-54。
25 國民法官法第 58條。
26 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
27 法務部 92年 9月 1日法檢字第 0920035083號函。
28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411號刑事判決意旨。
29 吳燦，鑑定書面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186期，頁

27（2018.04）。
3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3年度訴字第 430號刑事判決意旨，
最終審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字第 863號刑事判決並未採取
此見解。

31 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 1721號民事判決意旨。
32 陳軍宇，我國醫療過失刑事責任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論文，頁 156-158（2009）。

33 直轄市外其他 7區受「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辦事細則」所規範。

34 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4條第 1項第
2款。

35 例如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設置要點第 6點第 2
項。

36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第 1項第 1款修正條
文，參酌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條，鑑定人須因學識、
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而就鑑定事項具有專業能力者。 

37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208條第 2項修正條文。
38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之 2修正條文。
39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208條第 1項修正條文準用
第 206條第 4項。

40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208條第 3項修正條文。
4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 1720號民事判決。

（文接二版） 送驗客體的監管鏈紀錄開示22，以究

明鑑定過程是否合於規定，進而否認

鑑定之證據能力23，甚至對於檢體不

當耗盡時，使得當事人之一方無法於

審判中再鑑定，事實上已無法再進行

科學再現性驗證時，則該鑑定報告是

否應賦予證據能力，在日本學界亦有

不同聲音。法院實務則認為以起訴後

之不能再鑑定為理由而否定偵查階段

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乙節，應僅限於

因為起訴後不能再鑑定之事由，已構

成偵查機關積極性地侵害辯護人對於

該證據之防禦權者為限。所謂偵查機

關已積極性地侵害辯護人對於該證據

之防禦權，則必須視偵查機關是否有

在非必要情況下，故意地丟棄證據以

至於起訴後不能鑑定之事由外，也要

同時考慮偵查階段鑑定之證據開示狀

況（應開示之數據卻未能合理地保存

等）等來作成判斷24。目前模擬法庭

現況似乎並未見在證據開示的程序，

辯護人對此有所主張，然在正式上路

前對於鑑定之監管鏈建制應是刻不容

緩之事，以免將來針對此點要求開示

時並無資料，而法院則須就開示之要

求，若認有開示之必要而仍拿不出相

關紀錄時，須由法院駁回該鑑定證據

調查之聲請或全面開示手上持有或保

管之證據25。

三、鑑定人或機關之資格

現行鑑定制度對於法官或檢察官

關於鑑定人之資格限制，僅有對於鑑

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或經政府機

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26，對於機關鑑

定則未設限，甚至對於該機關、團體

是否有經過認證具有鑑定能力亦未要

求。在偵查階段透過由各地方檢察署

檢察長針對轄區案件，就 17種鑑定
事項採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

定機關方式27。法院端則由司法院提

供鑑定人（機關）參考名冊供法官挑

選，以確保鑑定品質。然而實務上針

對鑑定人之資格仍有不少爭議。

（一）行政機關自行委託之鑑定人

依行政程序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
因實施行政檢查之必要，行政機關可

選定適當之人而為鑑定，在廢棄物清

理法案件有時可見行政機關為確認廢

棄物之種類而由鑑定人同往稽查，惟

該鑑定人並非屬法官或檢察官選任之

人，就其出具之鑑定報告究竟有無證

據能力即有爭議。有贊成者認該鑑

定屬行政檢查之一環，殊無因係行政

機關基於行政檢查而委託發動者即謂

該鑑定報告無證據適格之理28；亦有

反對者認為行政機關自行委任鑑定人

所作成之鑑定書面報告，仍有傳聞法

則之適用，為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而無

證據能力，仍應由鑑定人到庭以證人

身分接受交互詰問後，始取得證據能

力29。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之規定，
選任鑑定人之權專屬於檢察官或法

官，而同法第 159條所謂「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方排除傳聞法則之適用，

必須先符合法律規定始有排除，故未

符合選任規定者，仍應回歸傳聞法

則，故本文贊成反對說之見解。

（二）醫事審議委員會

在醫療糾紛案件中檢察官或法官針

對醫療專業事項部分，最常選任鑑定

機關即為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

會），該會是依醫療法第 98條第 2項
所授權，並訂有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

委員會設置要點，依該要點第 4點
設有醫事鑑定小組置委員 21人至 36
人，小組以其中 1人為召集人，除由
該部部長就委員中指定兼任外，並就

其他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表身

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

士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

之比例，不得少於 1/3。
另依醫療糾紛鑑定作業要點第 4點

第 2項、第 12點、第 15點先交由相
關科別專長之醫師（以下簡稱初審醫

師）審查，研提初步鑑定意見，提交

醫事鑑定小組並列席說明，經所有委

員達成一致之意見為鑑定意見。問

題即出現不具有醫學專業知識之法學

專家及社會人士亦是鑑定意見形成的

一部分，是否與就所鑑定之事項具備

特別知識經驗者始得任之鑑定資格有

違。

有法院實務即認為醫事審議委員會

係以合議制之方式形成結論，但決定

過程中，除初審意見係具有待鑑定事

項之專業知識專家（且該專家可能並

非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所作成外，

最終仍須委諸於事實上醫療專家僅占

少數之審議委員，以多數決之方式形

成結論。則醫審會之鑑定意見，是否

可確認為係具有專家資格者所作成，

非無疑義30。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430號刑事判決誤解醫審
會之鑑定意見形成，並非依據衛生福

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點
第 4項採過半數決，而係依醫療糾紛
鑑定作業要點第 12點採一致共識決，
對於具有醫療背景之委員意見應可確

保，然而此種鑑定委員之組成及初鑑

醫師之轉託鑑定適法性31，仍有學者

不予認同32。

（三）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設立依據是

從公路法第 67條而來，而全國各地
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共計 13組，各
地組織成員依各地方自治規則均略有

不同33，大抵不外乎具有交通執法、

交通管理、交通工程、道路工程、公

路監理、汽車工程、機械工程或法律

專長之人，但也有加入消費者保護專

家34等特殊資格者，部分委員可能欠

缺與交通事故所應具備之特別知識經

驗，似與醫審會就專業資格有相同之

問題，更甚者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是

採出席委員過半數決之表決制35，所

通過者是否能代表具有道路或汽車工

程專業之意見愈發令人擔心。

在國民法官法及新修正之鑑定制

度下，鑑定人之資格明確化36，縱使

採取機關鑑定也要確定該機關實施鑑

定者對於委託鑑定事項具有因學識、

技術、經驗、訓練或教育而有專業

能力之資格，且於書面報告上必須

具名37，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38，由國民法官制度強調心證形成

須在法庭上親見耳聞，故採取機關鑑

定原則上實施鑑定者必須到庭以言詞

說明39，然而如同上開合議制或表決

制之機關鑑定，如何踐行此項要求，

必須在國民法官法正式上路前解決

之，否則恐怕無法取得證據能力。此

外，在新修正之鑑定制度下，允許當

事人自行委任鑑定機關40，對於鑑定

機關之認證而取得鑑定資格益發重

要，以親子鑑定為例，至少應係在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所認
證符合 ISO 15189醫學實驗室之標準
所為，更重要是鑑定方法是否有統一

標準，是以「STR基因型分析法」
或者「全基因組模糊雜交技術」為鑑

定41，若未標準化則兩者根本無從擺

在同一天秤比較優劣。

在高中 99或 108課綱公民與社會
課程中關於毒樹果實理論內容，在道

德與法律規範單元中憲法與人權或犯

罪與刑罰等章節中均有相關介紹，雖

然我國係採取權衡理論，但 30歲以
下之國民法官應或多或少能掌握此證

據排除之理由，然而，年紀稍長之國

民法官因疑惑職業法官就證據能力有

無之決定而請求釋疑部分，法院宜事

先作好簡單易懂之文字說明，並輔以

實例，讓國民法官儘速解除心中「歹

竹也能出好筍」疑問，能理解並相信

職業法官決定之正確性，此部分在模

擬法庭鮮少有如此演出橋段，新法上

路前容易被忽略，卻是重要的準備工

作。

二、鑑定客體之送鑑流程

鑑 定 客 體 的 監 管 鏈（Chain of 
custody，COC），此種關於鑑定客體
從採樣、運送、鑑定分析及證物保

管，為確保可迴溯追查客體同一性之

紀錄作業，為鑑定正確性的基石，在

我國實務上鑑定客體遭調包（如尿

液）17、甚至遺失18，並非少見，事

實上在美國否定鑑定之證據能力第

一步常見採樣被污染，著名辛普森

案件（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
fornia v. Orenthal James Simpson19）
中關於血跡之採樣污染及 DNA即成
重要攻防重點20，但是要能回溯查證

可能哪一個環節出錯，均有賴監管記

錄之詳盡。以日本 DNA鑑定為例，
有規定之表格，而表格內之記載項目

即有：受鑑定委託之日期、鑑定書完

成日期、樣本返還以前保管狀況、樣

本之現狀照片、各鑑定階段所使用之

試管、試劑、基材之種類、DNA萃
取之日期、方法、萃取量、DNA定
量之日期、方法、濃度、關於所萃取

DNA使用狀況之萃取 DNA量（有無
濃縮）、DNA使用量、DNA剩餘量、
剩餘 DNA之處置、關於 DNA鑑定
之第一次與第二次所分別使用之聚合

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
tion，簡稱 PCR）複製量與電泳量、
最後之 DNA鑑定結果等，並且必須
把電泳圖報告附件於該書面資料21。

以往在卷證併送的審理制度下，並

無證據開示之程序，在國民法官法實

施下，當事人可要求針對鑑定報告之 （文轉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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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始構成傳聞法則適用之例外。而

其中最重要即為鑑定經過之法定必要

記載之事項。然而現行鑑定規定僅於

刑事訴訟法第 206條第 1項規範鑑定
人不論言詞或書面所提出之鑑定，應

包括鑑定經過及其結果，對於何謂鑑

定經過並未明文規定。

最高法院最早均集中在測謊鑑定之

上，認為鑑定經過即須記載程序形式要

件以供檢驗，包括施測者之資格、受

測者之同意及身心狀態、施測方法與

反應圖型紀錄、測謊儀器運作情形及

施測環境等�。欠缺必要記載者法院應

命補正，否則不具備證據資格�。接著

擴充至財政部關稅總局大陸物品鑑定委

員會中國大陸產製、加工物之鑑定�、

責任能力之鑑定�、法醫研究所或醫院

之死因鑑定�、水土流失之鑑定�、醫

學會或醫院之重傷鑑定�、醫院之傷勢

因果關係鑑定�、刑事警察局之槍彈殺

四、鑑定之經過

（一）法院實務之見解

以往最高法院對鑑定報告是否有傳

聞法則之適用，有一派認為鑑定與個

人之記憶或回憶問題無關，是不因鑑

定報告以書面作成或在審判外陳述即

欠缺真實性之保證，而認無傳聞法則

之適用，鑑定人既經選任，其鑑定結

果即具備證據能力，所應考量僅證明

力而已�。另一派見解則認為鑑定仍有

傳聞法則之適用，但若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 206條第 1項就其鑑定之經過及
結果予以記載及同法第 208條為法官
或檢察官選任，即屬同法第 159條第
1項之「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情形，
而具有證據能力。此次修正鑑定制度，

係採後說，認為鑑定書面報告性質上

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
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故必須符合法律另規定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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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制度說明及調查表應載事項準則發布 俾利國民參與
【本刊臺北訊】國民法官法第 22條明定，法院通知

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期日到庭時，應併檢附國民參與審

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及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供候選國民

法官閱讀及填載回覆，以使候選國民法官充分理解國民

法官制度內涵，且能安心出席選任程序，進而提高其參

與審判意願。另候選國民法官亦有據實填載調查表並回

覆法院之義務，使其先行評估自己是否具備國民法官法

第 12條第 1項所定積極資格，或有無第 13條、第 14
條所列各消極資格等不得擔任國民法官情形，或第 16
條第 1項所定得拒絕參與審判之事由，以利法院確認屬
實後先行除名。司法院爰依國民法官法第 22條授權，
於 6月 2日發布「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及候選
國民法官調查表應記載事項準則」，要點如下：

一、總則部分

（1）法院應運用調查表，瞭解候選國民法官是否有
擔任國民法官之資格，或有無拒絕擔任國民法官之情

形，以及參與審判相關需求事項。

（2）制度說明書、調查表及其填載範例之記載宜力
求明確，文字敘述宜淺顯易懂，並得輔以圖說、表格、

影像、聲音或其他多媒體資料之方式。法院除寄送紙本

外，並得運用數位儲存媒體或網際網路超連結等方式提

供相關資訊。

（3）制度說明書及調查表之記載，應注意維護隱私，
並避免不當透露個案資訊之內容、不當刺探個案心證之

問題、洩漏其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內容，偏見、

歧視或侮辱性之用語，違反公平審判或證據裁判原則之

表現，及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表現。

（4）由司法院開發多元、便利的調查表回覆管道，
提高參與意願。

二、制度說明書應記載事項

（1）候選國民法官注意事項：權利、義務、保護、
照料措施及違反義務之處罰。

（2）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注意事項：執行職務期
間及權限、權利、義務、保護及照料措施。

（3）國民法官制度簡介：目的、適用案件範圍、國民
法官法庭之組成，及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資格、

選任、解任及辭任。

（4）刑事審判程序簡介：基本流程，法官、檢察官、
辯護人之地位及功能，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裁判原則，

及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5）其他必要注意事項：法院聯絡資訊、候選國民法
官得申請公假之意旨，及其他有助安心參與審判及提高

參與意願之事項。

三、調查表應記載事項

（1）個人資料之使用範圍及維護：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於選任之目的及範圍

內妥善保存、運用之說明。

（2）應據實填載之說明：不
得為虛偽陳述，如有記載不實

者，得依國民法官法第 99條第
1款規定處以罰鍰。
（3）選任期日及審判期日之

日、時、處所及預定進行時間

等資訊。

（4）回覆調查表之管道。
四、調查表之詢問事項

（1）基本資料、聯絡資料。
（2）消極資格調查事項及

有無不能參與審判之情形。此

2項資料宜與其他資料適當區
隔，並採取便利遮隱之設計。

（3）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

保護及照料措施有關事項。

現行鑑定制度只有鑑定人具有法官迴

避原因�時，當事人始得聲請拒卻�，

而修正後未對於鑑定人資格得聲請拒

卻，反而係增加鑑定人須應揭露其與該

案件被告、自訴人、代理人、辯護人、

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之分工或合

作關係、有無金錢報酬或資助等相關資

訊，以判斷實施鑑定之人是否有偏頗

或足認有不能公正、獨立執行職務之

虞�，似乎鑑定人利益揭露目的在於判

斷得否依執行職務偏頗之虞聲請拒卻。

惟鑑定人是否受有當事人之報酬即無法

公正執行鑑定職務實屬二事，特別是私

人委託鑑定鮮少無償之情況，若欲肯定

並扶植鑑定成為一種有產值的專業，實

不應把鑑定人領取報酬與其執行職務可

能不公平劃上等號�，重點應在於鑑定

品質之如何確保。

傷力鑑定�、國防部憲兵司令部刑事鑑

定中心或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之筆跡鑑定�、私人公司所

為之行車速度鑑定�、醫院就被害人罹

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性交同意能力精

神狀態之鑑定�、環保署廢水物質之鑑

定�、金管會就犯罪所得所為函覆�、

財政部國稅局就逃漏稅額函覆�，要求

不能只有鑑定結果而無鑑定經過之記

載，但所謂鑑定經過應記載何事則莫衷

一是。基於法院、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

得以審驗，使鑑定之結果臻至客觀、正

確之目的�，鑑定經過即對於實施鑑定

之程序與步驟，應包括：1.實施鑑定者
具備之專業資歷。2.鑑定之方法。3.因
鑑定之必要而為資料之蒐集與其內容。

4.所為判斷意見之原理根據。5.推論之
理由等項�。

（文接三版）

（下期待續）

（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法官）

註 釋
�	刑事訴訟法第 17、18條；民事訴訟法第 32、33條。
�	刑事訴訟法第 200條第 1 項；民事訴訟法第 331條第 1 項。
�	司法院院會通過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第 2項修正條文之說明。
�	特別是對於法官或檢察官所選任之鑑定人法律直接豁免其
與法官、檢察官間之利益揭露，事實上法官、檢察官與鑑

定人間亦有可能有師生關係或共同參與研究計畫等可能之

利益。  
�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846號、98年度台上字第 949號、

99年度台上字第 2462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0年度台上字第 3969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2282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 4578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 483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2463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1379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5315號、99年度台上字第 969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 3417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3293號、95年度台上字第 4043
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3181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7179號、97年度台上字第 4003
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非字第 37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 979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 692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7919號、98年度台上字第 5508
號、99年度台上字第 4482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5200號、99年度台上字第 1301
號、103年度台上字第 88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61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 1804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5193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631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3525
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120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3378號刑
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403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932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2388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881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919號刑事判決意旨。

臺　東　池　上
攝影／洪明煥（雲林地院書記官）

嘉義地院邀林志潔教授談性別主流化
【本刊嘉義訊】嘉義地院 5月中旬邀陽明交通大學

林志潔教授主講「性別主流化與法制革新—理論、

行動與實踐」，由胡文傑院長主持。當日為因應疫情

第二級警戒，部分參與同仁改採線上學習。

林教授首先介紹我國婦運發展史，自 1987年至
1990年代期間，諸多新興婦女團體關注於弱勢關懷、
爭取女性參政空間及工作權保障等議題，並開始進行

法制改革。之後婦運從爭取女性自主權的場域，成為

性解放運動、爭取性自主權之地。「婦女研究」亦漸

變成「性別研究」，且試圖打破性別二元框架。接著

說明我國各項性別平權法律之內容，並指出性別平等

法的適用範圍可分為交換利益性騷擾及敵意工作環境

性騷擾 2種，復以實際案例進行討論。最後以美國最
高法院 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的一生經歷作總
結，讓與會人員瞭解性別平權的推動，須耗費許多人

的心力及時間累積，方能有現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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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陳
信
至

論
民
法
第1020

條
之1

特
別
撤
銷
權
行
使—

以
﹁
有
害
及
﹂
或
﹁
有
損
於
﹂
法
定

財
產
制
關
係
消
滅
後
他
方
之
剩
餘
財
產
分
配
請
求
權
者
之
解
釋
及
適
用
為
中
心

......................................................................................................................

彭
瑞
驊

職
務
發
明
之
利
益
平
衡—

以
日
、
中
法
制
為
借
鏡 ........................................

李
其
航

初
探
我
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之
規
範
與
落
實
︵
下
︶ .......

新
創
暨
社
會
創
新
法
制
小
組

違
反
學
生
獎
懲
辦
法
事
件
之
探
究
―
以
立
法
規
範
等
四
項
為
觀
察
中
心 .......

王
宣
雄

台
灣
法
講
座

人
事
資
料
保
存
多
久
？
怎
麼
保
存
？ .............................................................

陳
文
智

人
事
デ
ー
タ
は
い
つ
ま
で
保
存
す
る
か
？
ど
の
よ
う
に
保
存
す
る
か
？ ........

陳
文
智


